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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3〕372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印发《三亚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
继续教育学分登记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教育科技卫健局、市直属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行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

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12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推进

教师管理信息化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7〕2 号）和《海南省中小

学教师培训学分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琼教师〔2017〕134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院制定了《三亚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教

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管理办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予以大力宣传并遵照执行。此管理办法从 2024 年元月 1

日起执行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技术性问题，与三亚市教育研究

培训院信息技术中心联系。2017 年印发的《三亚市中小学教师

继续教育学分登记管理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三亚市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学分登记管理办

法（2023 年修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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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3 年 12 月 19 日印发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3 年 12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董时平，联系电话：0898-88215818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